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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14: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2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锦江区新希望中鼎国际1号楼A座2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畅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68人， 代表股份2,841,666,3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0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458,931,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0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5人，代表股份382,735,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66人， 代表股份382,829,47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 代表股份94,4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5人，代表股份382,735,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0%。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6,081,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5%；反对5,237,2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3%；弃权348,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244,1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11%； 反对5,237,

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0%；弃权348,01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9%。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6,256,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6%；反对5,109,0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8%；弃权301,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419,3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8%； 反对5,109,

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5%；弃权301,11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6,433,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8%；反对4,962,3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6%；弃权2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596,1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30%； 反对4,962,

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62%；弃权2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属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4,441,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39%；反对16,922,6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5%；弃权3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60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007%；反对16,922,

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04%；弃权3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26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进行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4,603,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96%；反对16,802,2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3%；弃权2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767,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431%；反对16,802,

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90%；弃权2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627,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13%；反对4,931,09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81%； 弃权27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627,8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13%； 反对4,931,

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81%；弃权27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本议案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望投资有限

公司、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李巍、刘畅、刘永好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望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515,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20%；反对5,039,99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5%； 弃权273,8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515,6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20%； 反对5,039,

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5%；弃权273,81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本议案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望投资有限

公司、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李巍、刘畅、刘永好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希望（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41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53%；反对5,125,29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88%； 弃权290,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413,4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53%； 反对5,125,

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88%；弃权290,71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

本议案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望投资有限

公司、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李巍、刘畅、刘永好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6,174,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7%；反对5,093,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2%；弃权39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337,3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54%； 反对5,093,

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5%；弃权39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6,244,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2%；反对5,20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2%；弃权2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407,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37%；反对5,20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9%；弃权2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6,208,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9%；反对5,230,4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1%；弃权2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371,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44%；反对5,230,

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3%；弃权2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6,545,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8%；反对4,863,1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1%；弃权258,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708,1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23%； 反对4,863,

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03%；弃权258,11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统一注册债务融资工具（PDFI）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1,442,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2%；反对9,966,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7%；弃权2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605,3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93%； 反对9,966,

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34%；弃权2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荣子杨、肖涛涛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的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反映基金投

资风格，提高基金业绩表现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可比性，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泰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2026年7月27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基金

的业绩比较基准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及调整前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情况如下：

序号 基金全称 原基金合同业绩比较基准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

1

泰信竞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上证国债

指数收益率*40%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90%+中债-总财

富(1-3年)指数收益率*10%

2

泰信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沪深300指数*75%+上证国债指数

*25%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90%+中债-总财

富(1-3年)指数收益率*10%

3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富时中国A600指数*65%+富时中国

国债指数*35%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80%+中债-总财

富(1-3年)指数收益率*20%

4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上证国债指数

中债-综合财富 （总值） 指数收益率

*85%+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0%+活期

存款基准利率*5%

5

泰信鑫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70%+沪深300

指数收益率*30%

中债-综合财富 （总值） 指数收益率

*8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5%+活期

存款基准利率*5%

6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上证企业债指数*80%+上证国债指

数*20%

中债-综合财富 (1-3年 ) 指数收益率

*95%+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7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

款基准利率(税后)+0.5%

中债-综合财富 (1-3年 ) 指数收益率

*95%+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上述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要素的原因、差异及影响详见附件《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

因及合理性说明》。

二、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修订内容

（一）基金合同具体修订内容包括：在“基金的投资” 章节中的“业绩比较基准” 部分

列明基金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设定原因（包括与基金产品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

略、投资比例限制的匹配情况）、基准要素相关信息（包括发布机构、代码、查询途径等）、

业绩比较基准的计算方法、管理投资偏离业绩比较基准的定性或定量方法，以及未来可能

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形和程序。基金管理人将一并修订托管协议（如有），并更新招募说

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相关内容。

（二）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基金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的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如有）、招募

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将在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s://www.ftfund.

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发布。 投资者办理

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三、上述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如有）自2026年7月27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988，021-38784566

网址：https://www.ftfund.com

（二）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

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

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7日

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附：

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1、泰信竞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权重：根据过往仓位情况，将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的

基准要素权重从60%提高到90%，债券的基准要素权重从40%降低到10%。

（2）更换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在基准指数的选取方面，A股股票部分的指数由沪深300

指数调整为中证800指数，债券部分的指数由上证国债指数调整为中债-总财富(1-3年)指

数。

沪深300指数由沪深市场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300只证券组成，以反映

沪深市场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800指数由沪深市

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800只股票构成，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

现。 根据过往持仓情况，调整后的中证800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匹配。

在债券指数的选取方面，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泰信竞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整体组合久期以中短久期为主，与原指数相比，中债-总财富(1-3年)指数与基金

实际运作的久期更为贴合。

基于以上情况，该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主要由于现有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投资

风格、资产配置比例等不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产品定位更为契合，不会对产

品投资运作、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2、泰信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权重：根据过往仓位情况，将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的

基准要素权重从75%提高到90%，债券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5%降低到10%。

（2）调整债券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债券基准指数由上证国债指数调整为中债

-总财富(1-3年)指数。

在债券指数的选取方面，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泰信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债券资产采用全市场策略，整体组合久期以中短久期为主，与原指数相比，中债-总财富

(1-3年)指数与基金实际运作的久期更为贴合。

基于以上情况，该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主要由于现有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投资

风格、资产配置比例等不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产品定位更为契合，不会对产

品投资运作、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3、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权重：根据过往仓位情况，将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的

基准要素权重从65%提高到80%，债券的基准要素权重从35%降低到20%。

（2）更换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在基准指数的选取方面，A股股票部分的指数由富时中

国A600指数调整为中证800指数，债券部分的指数由富时中国国债指数调整为中债-总财

富(1-3年)指数。

富时中国A600指数是新华富时指数公司编制的包含上海、 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流通

市值最大的600只股票并以流通股本加权的股票指数；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

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800只股票构成，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

司证券的整体表现。 根据过往持仓情况，调整后的中证800指数与基金实际持股风格更为

匹配。

在债券指数的选取方面，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整体组合久期以中短久期为主，与原指数相比，中债-总财富(1-3年)指数与基金实际运作

的久期更为贴合。

基于以上情况，该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主要由于现有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投资

风格、资产配置比例等不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产品定位更为契合，不会对产

品投资运作、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4、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调整债券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及权重：根据过往仓位情况，将债券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100%降低到85%。 债券基准指数由上证国债指数调整为中债-综合财富(总值)

指数。

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采用全市场策略，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市场利率、资金市场工具供

求关系、资金市场发展状况、申购/赎回现金流情况、季节性资金流动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分

析，决定债券类属资产等工具的配置比例。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

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

征等，选取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作为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2）增加A股股票资产、现金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及权重：基于投资范围、主要资

产类别、历史投资比例及资产配置中枢，新增A股股票资产基准要素沪深300指数，设置权

重为10%；新增现金资产基准要素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设置权重为5%。

基于以上情况，该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主要由于现有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投资

风格、资产配置比例等不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产品定位更为契合，不会对产

品投资运作、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5、泰信鑫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调整A股股票与债券资产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权重：根据过往仓位情况，将债券

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0%提高到80%，A股股票资产的基准要素权重从30%降低到15%。

（2）更换债券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根据过往债券配置情况，债券基准指数由中

证全债指数调整为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

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采用全市场策略，主要通过确定债券组合久期、确定债券组合期限

结构配置和挑选个券等三个步骤构建债券组合，尽可能地控制风险、提高基金投资收益。综

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

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选取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作为

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3）增加现金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及权重：基于投资范围、主要资产类别、历史投

资比例及资产配置中枢，新增现金资产基准要素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设置权重为5%。

基于以上情况，该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主要由于现有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投资

风格、资产配置比例等不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产品定位更为契合，不会对产

品投资运作、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6、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调整债券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及权重：根据过往仓位情况，将债券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100%降低到95%。 债券基准指数由上证国债指数和上证企业债指数调整为中

债-综合财富（1-3年）指数。

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采用全市场策略，主要通过确定债券组合久期、确定债券组合期限

结构配置和挑选个券等三个步骤构建债券组合，预期组合久期整体偏向于中短久期。 综合

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

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选取中债-综合财富（1-3年）指数作为债

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2）增加现金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及权重：基于投资范围、主要资产类别、历史投

资比例及资产配置中枢，新增现金资产基准要素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设置权重为5%。

基于以上情况，该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主要由于现有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投资

风格、资产配置比例等不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产品定位更为契合，不会对产

品投资运作、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7、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增加债券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及权重：根据过往仓位情况，增加债券的基

准要素中债-综合财富（1-3年）指数，设置权重为95%。

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采用全市场策略，主要对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宏观经济三方

面进行深入分析，采用久期控制下的主动性投资策略，预期组合久期整体偏向于中短久期。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 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

可度，以及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选取中债-综合财富（1-3年）指数

作为债券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

（2）调整现金资产的业绩比较基准要素及权重：基于投资范围、主要资产类别、历史投

资比例及资产配置中枢，将现金资产基准要素从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调整为活期存款

基准利率，设置权重为5%。

基于以上情况，该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主要由于现有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投资

风格、资产配置比例等不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产品定位更为契合，不会对产

品投资运作、持有人利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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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王毅先生的辞职报

告。 王毅先生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的职

务。根据相关规定，王毅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王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王毅

董事、董事长、

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成

员

2026年6月

26日

2026年9月

14日

工作调动 否 不适用

否，不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 开 承 诺

（含增 持承

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王毅先生的离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王毅先生的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和生产经营管理，王毅先生将按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根据《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公司副董事长柯超先生代行董事长职务，代行职务的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

董事长之日止。 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和新任董事长的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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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及文件已于2026年6月25日以电话、电邮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副董事长柯超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董事长王毅先生的辞职报告。 王毅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公司董事、

董事长职务，同时辞去公司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的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王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信息见附件。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王亮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

部门处罚的情形。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6年7月13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山路39号四楼公司会议室召开2026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27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的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6-031）。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王亮先生简历

王亮，男，中共党员，生于1981年12月，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南开大学会计学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高级主管、副处长、处长；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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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7月1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7月13日 15点30分

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7月13日

至2026年7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王亮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公

司于2026年6月27日披露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84 *ST尼雅 2026/7/8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

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1。

（3）异地股东可以邮件方式登记并电话告知。

2.登记时间：2026年7月9日－7月12日（工作日9:15－13:00，14:30－18:00）3.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

齐市红山路39号公司4楼。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2.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轩

联系电话：（0991）8881238

邮箱：zxny600084@citicwine.com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7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1.01 王亮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

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

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

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

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

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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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

知已于2026年6月21日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周家海、屈亚平、徐迅、朱江英、傅幼林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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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传化智联” ）享有的核心资产权益，推

进公司发展战略，公司以自有资金3,510.87万元人民币收购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

化化学集团” ）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精化” ）7.5728%股

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传化精化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传化化学集团为控股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集团” ）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家海、屈亚平、徐迅、朱

江英、傅幼林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萧山区宁围街道宁新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家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560577166L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情况：传化化学集团成立于2010年，经营范围如下：企业投资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信息服务，化工信息软件开发与销售，市场营销策划，化学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批发零售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传化集团持股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44,644,536.72 3,749,636,040.11

负债总额 2,140,702,520.17 2,571,540,693.85

净资产 1,303,942,016.55 1,178,095,346.26

2025年度（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71,594,496.96 403,598,181.70

净利润 84,047,152.95 -20,749,040.85

关联关系说明：传化化学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传化集团全资子公司

经查询，传化化学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传化精化7.5728%股权。

2、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823564573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鸿达路125号

法定代表人：屈亚平

注册资本：20,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化肥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19,040.00 92.4272% 20,600.00 100.00%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1,560.00 7.5728%

合计 20,600.00 100.00% 20,6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8,610,012.82 508,676,483.45

负债总额 188,474,290.43 194,242,076.66

净资产 310,135,722.39 314,434,406.79

应收款项总额 226,409,651.97 261,248,803.46

2025年度（经审计） 2026年度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6,486,257.12 237,883,368.46

营业利润 36,610,764.38 4,500,288.06

净利润 36,259,140.98 4,298,68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7,719,255.53 1,996,355.76

4、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让方（甲方）：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

1.1�合同标的

甲方持有的传化精细化工7.5728%的股权。

1.2�转让基准日

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26年3月31日。

1.3�转让价款

本合同标的转让总价款为35,108,661.23元 （大写： 叁仟伍佰壹拾万零捌仟陆佰陆拾壹元贰角叁

分）。 由甲方委托坤元资产评估限公司对转让标的进行资产评估，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传

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坤元评报[2026]575号）》为基础确定。

1.4�付款安排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且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经乙方书

面豁免后，再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甲方应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10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及标的公司完成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

记。

1.5�交割先决条件

双方同意，标的公司就标的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交割日。 标的股权的交

割应在如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进行：

（1）协议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

（2）甲方及其除标的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均已解除；

（3） 甲方及其除标的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所有非经营性往来款项均已结

清。

如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知晓可能使一项其有义务满足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的任何事实或情形，应

立即通知其他方。 双方应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协议约定的相关先决条件尽快成就。

1.6�过渡期间损益约定

双方同意，自转让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标的股权对应的标的公司损益由受让方所有。

2、审批程序及合法要求

本次股权转让需经过甲方董事会及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3、陈述和保证

3.1�甲乙各方共同陈述和保证，甲乙各方于本协议所作之陈述和保证的内容与本协议的签署日至交

割日均属真实和准确，甲乙各方可信赖该等陈述，保证履行协议。

3.2�甲乙各方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履行本协议确定的权利和义务。

3.3�甲乙各方同意对对方由于自己陈述或保证的失实而遭受的损失、支出的费用予以赔偿。

3.4�甲乙各方向对方提供的一切资料和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没有故意遗漏或隐瞒的。

3.5�甲乙各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导致一方违反其在已经发生且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或其他司

法或行政程序项下义务。

3.6�甲方进一步陈述和保证如下：

3.6.1�甲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出资瑕疵；

3.6.2�甲方合法拥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所有权，其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抵押、司法冻

结或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甲方有权合法转让及出售标的公司股权。

4、税收和费用

4.1�各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应由其缴纳和支付

的各项税收。

4.2�各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签署或履行本协议和本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所有事宜而产生的费用、收费

及支出。

5、合同生效日

5.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之日起生效。

5.2�本协议一式 4�份，甲乙双方各持 1�份，标的公司存档 1�份，用于工商变更登记 1�份，均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6、适用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6.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6.2�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均应提交甲方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6】575号），以2026年3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最终采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传化精化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评估基准

日传化精化净资产为31,590.90万元，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49,529.66万元，增值率56.78%。 评估基准

日后，传化精化向股东分配利润3,168.25万元。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双方协议一致确认本次交易价格为3,510.87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和业务安排，有利于提高公司享有的核心资产权益，推进公司发展战

略，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与关联财务公司传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外，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

子公司与传化集团累计已发生（含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7,693.65万元。 公

司与关联财务公司发生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均未超过授权额度。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

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

为：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和业务安排，有利于提高公司享有的核心资产权益，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

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股权转让协议》；

4、《传化智联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